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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

重大運輸事故調查報告

瑞盈漁船於日本釧路港東方 796 浬遭再發 8 號漁船碰撞後沉沒

調查報告編號： TTSB-MOR-20-011-002

發布日期： 民國 109 年 11 月 17 日

事故簡述

高雄籍再發 8 號漁船總噸位 9981，漁船統一編號 CT7-000652 與

高雄籍瑞盈漁船總噸位 862，漁船統一編號 CT7-000491 分別於民國

108 年 6 月 5 日2與 6 月 19 日從高雄港開往西北太平洋漁區從事秋刀

魚捕撈作業。民國 108 年 9 月 10 日 0700 時瑞盈於北緯 42 度 01 分、

東經 162 度 21 分位置下網作業時遭再發 8 號從駕駛臺左後方位置碰

撞後並卡在瑞盈左舷約 5 到 10 分鐘。當再發 8 號退開後，瑞盈開始進

水向左傾斜，同時大量氨氣外洩，人員無法停留船上。瑞盈船長宣布

棄船後放下 3 艘救生筏，約 0750 時瑞盈船員共 61 名安全登上救生筏，

由再發 8 號救起。約 1 小時後瑞盈完全沉沒。

民國 108 年 9 月 11 日 0250 時再發 8 號與連全盛 66 號漁獲搬運

船會合，瑞盈船員共 61 名也轉駁到連全盛 66 號，再發 8 號繼續於該

水域捕魚作業。民國 108 年 9 月 26 日連全盛 66 號與瑞盈船員平安返

回高雄前鎮漁港。民國 108 年 11 月 4 日 0855 時再發 8 號返抵高雄前

鎮漁港。

登輪調查

民國 109 年 11 月 7 日調查小組於高雄前鎮漁港登再發 8 號進行

1 船舶總噸位是指船舶所有圍蔽艙間之總體積，容積噸沒有單位。
2 本報告所列時間均為臺北時間(UTC+8 小時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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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、檢視船體與資料蒐集。再發 8 號雷達航儀經運轉及測試皆正常，

船艏撞擊部位有輕微損壞與擦撞痕跡。

天氣及海象資料

依據瑞盈船長海事報告，事故當時天氣為晴、南風、風力 2-3 級、

浪高 1-2 公尺及能見度良好。依據再發 8 號船長海事報告，事故當時

天候有霧、西南風、風力 2 級、浪高 0.5 公尺、能見度 50 公尺。

氣象局依據日本向日葵 8 號衛星資料分析事故前 50 分鐘時該水

域存在低層水雲（低雲與霧），但因位於北邊的中、高層雲逐漸朝南移

動，事故水域於事故發生時被中層冰水雲覆蓋，無法得知當時是否存

在低層水雲。無事故地區當時海面風及波浪觀測資料。

船員資料

由交通部航港局提供之船舶海事報告書，瑞盈與再發 8 號兩船船

長、輪機長皆持有中華民國漁船幹部船員執業合格證書。

船舶受損情況

瑞盈漁船船體在左舷駕駛臺後方被再發 8 號碰撞後水線下大量進

水沉沒，船體殘骸未打撈。再發 8 號船體於船艏水線以上位置輕微損

壞。瑞盈左舷船體被碰撞後如圖 1，再發 8 號於碰撞後等待救援瑞盈

時船體外觀狀況如圖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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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瑞盈左舷遭撞擊狀況

圖 2 再發 8 號於碰撞後等待救援瑞盈時船體外觀

訪談紀錄

再發 8 號船長訪談摘要

民國 108 年 9 月 9 日天黑後即至駕駛臺瞭望，於 9 月 10 日約 0700

時大俥與我在駕駛臺當值，當時再發 8 號已下網完畢開始尋找魚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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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速約在 6 到 7 節3，航向 260 度，海面上 2 級西南風和湧浪，陰天，

有霧，能見度從船頭算起約 50 公尺。於事故水域有許多漁船，但是雷

達掃得不明顯。當我發現距船頭約 500 到 600 公尺有黑影，靠近時確

認為船舶但未見到任何燈光與聲響信號，想要右轉一圈和倒俥避讓都

來不及，船艏就撞上瑞盈。

碰撞後，瑞盈船長用無線電呼叫說瑞盈浸水嚴重準備棄船。再發

8 號則在瑞盈附近等待並將登上救生筏之所有瑞盈船員救起。

再發 8 號輪機長訪談

我當時在駕駛臺跟船長一起當值，主要工作為捕魚作業時幫忙開

集漁燈，若沒有下漁網時就幫忙看雷達。再發 8 號下漁網後就開始找

魚，船速約 6-7 節，海面有霧，當目視看到前面船影時已來不及而撞

上去。

事故發生時船上 3 臺雷達均使用中，當有霧或氣象不佳時或與其

他船太靠近時雷達會無法掃到其他船舶。

瑞盈船舶海事報告書摘要

於民國 108 年 9 月 10 日 0700 時瑞盈於北緯 42 度 01 分、東經

162 度 21 分位置下網作業，再發 8 號以速度約 12 節由左側方向過來，

當時瑞盈緊急按汽笛共九長聲，但對方並沒有改變航向與航速，由於

瑞盈在下網收吸魚中，無法動俥閃避，再發 8 號船艏碰撞瑞盈左舷駕

駛臺位置並卡在瑞盈約 5~10 分鐘才倒車退開。當再發 8 號退開後，瑞

盈立刻發現大量進水、左傾且大量氨氣漏出，考量人員安全只有棄船，

全部船員登上放下的 3 個救生筏後於 0750 時安全由再發 8 號救起。

瑞盈漁船先左傾後，由船艏沉入水中，約 1 小時時間瑞盈已完全沉沒。

3 1 節為 1852 公尺/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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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與管理

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 30 條規定「船員應遵守國際標準之相關規

定，執行航行當值、輪機當值及電信當值事宜。」國際海上避碰章程

第 5 條規定「各船應經常運用視覺、聽覺及各種適合當前環境所有可

使用的方法，保持正確瞭望，以期完全了解其處境及碰撞危機。」

分析

依據再發 8 號船長與大俥訪談紀錄，事故發生時兩人正在駕駛臺

值班並專注尋找魚群，當發現瑞盈在船艏方向時因距離過近，雖採取

右轉與倒俥措施，仍閃避不及而發生碰撞。

再發 8 號船長與大俥在訪談中均提及事故發生時當地水域有霧，

使用雷達未能掃到瑞盈而發生碰撞。調查小組於再發 8 號調查過程中

曾進行船上雷達操作測試均正常，雷達設備故障因素應可排除。依據

氣象局利用衛星資料分析事故前 50 分鐘時在該水域存在低雲與霧，

但因位於北邊的中、高層雲逐漸朝南移動，事故水域於事故發生時被

中層冰水雲覆蓋，無法得知當時是否存在低雲與霧。然而就再發 8 號

駕駛室有 3 部雷達，若適當使用該雷達設備應能察覺到瑞盈之位置。

再發 8 號船長與大俥專注於漁獲而未保持正確航行瞭望，不符合

國際海上避碰章程第 5 條「各船應經常運用視覺、聽覺及各種適合當

前環境所有可使用的方法，保持正確瞭望，以期完全了解其處境及碰

撞危機。」之規定。

結論

再發 8 號船長因專注於找尋魚群而未使用所有可使用的方法保持

正確瞭望，顯示航行安全意識不足，違反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 30 條中

航行當值應遵守國際標準之相關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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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小組考量漁船碰撞事故肇因多與航行瞭望有關，待蒐集足夠

案例後，將另以專案研究方式提出相關改善建議。

運輸安全改善建議

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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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資料

船名： 再發 8 號

船舶號數： 015572

電臺呼號： BI2652

船舶公司： 日順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船舶所有人： 日順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船旗國： 中華民國

船籍港： 高雄港

船舶用途： 魷釣漁船

船體質料： 鋼殼

船長： 65.40 公尺

船寬： 11. 0 公尺

舯部模深： 4.80 公尺

總噸位： 960

檢查機構： 交通部航港局

主機種類/馬力： 柴油機 1 部/ 1911 瓩

船員最低安全配額： 5 人

安全設備人員配置： 77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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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名 瑞盈

船舶號數 012939

電臺呼號 BI2491

船舶公司 銓盈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船舶所有人 銓盈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船旗國 中華民國

船籍港 高雄港

船舶用途 魷釣漁船

船體質料 鋼殼

船長 59.08 公尺

船寬 10.30 公尺

舯部模深 4.50 公尺

總噸位 862

檢查機構 交通部航港局

主機種類/馬力 柴油機 1 部/ 1470 瓩

船員最低安全配額 5 人

安全設備人員配置 70 人


